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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２０１０年广州市的千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

型，发现了住房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住房分层机制中的自我选择性：在１９９８年

前的体制内，能力强的人倾向于不购房，而在１９９８年前的体制外和１９９８年

以后，能力强的人倾向于购房。在１９９８年前的体制内，不购房者如果购房，

其住房等级会下降；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上升。在１９９８年前体

制外和１９９８年后，那些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高的居民实际购房时，其住房等

级会更高；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下降。由此可知，权力机制与市

场机制是影响住房分层的结构因素，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的高低是住房分层

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高的居民住房等级也高”

的论断从某种意义上忽视了居民的自我选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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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城市住房研究的文献中，市场转型理论是解读城市住房分
层机制的重要视角（Ｂ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ｏｇａｎ，１９９６；李喜梅，２００３；刘欣，２００５ａ；
边燕杰、刘勇利，２００５；胡蓉，２０１２；刘祖云、毛小平，２０１２）。许多研究都
探讨住房资源分配机制的变化，关注住房市场化改革怎样重塑住房不
平等的结构（刘欣，２００５ａ；边燕杰、刘勇利，２００５；胡蓉，２０１２），但却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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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关注住房市场化改革引发的住房获得机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因
此导致的能够利用这些新机会的居民的住房等级的改变。
不厘清住房获得机会结构的变化对住房分层的影响，就很难理解

是什么因果机制导致住房分层的变化。大部分研究认为，居民的再分
配权力和市场能力对住房分层有正向作用（Ｂ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ｏｇａｎ，１９９６；
李斌，２００２；李喜梅，２００３；刘欣，２００５ｂ；边燕杰、刘勇利，２００５；宇宙，

２００６；周运清、张蕾，２００６；张杨波，２００７；王宁、张杨波，２００８；胡蓉，

２０１２），但并没有对具有相同或相近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的居民住房分
层的差异性做出合理解释。这是由于以往研究对在购房过程中自我选
择性对住房分层的影响缺乏应有的关注。事实上，是否购房也是住房
分层的重要机制，它反映了住房制度变迁下不同类型资源拥有者生活
机遇的变化。因此，需要对资本怎样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被分配的过
程进行实质性理解（边燕杰等，２００８）。
本文试图分析不同社会行动者（即居民）如何通过购房策略来应对

住房市场中机会结构的变化。结合居民个人在住房市场的经历，笔者
从一个微观的视角来理解他们在住房市场的自我选择过程（ｓｅｌ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中如何塑造住房市场的结果（住房分层），并在此基础
上，对住房分层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新制度主义视角：对住房分层机制的再思考

中国城市住房改革与社会转型在时间上大体一致，社会转型的一
些基本特征都在住房领域得到体现（李斌，２００９）。市场转型论认为，市
场转型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率增加和政治资本回报率逐渐降低，从而产
生了新的分层机制（Ｎｅｅ，１９８９）。这种新的社会分层机制使城市居民
的职业、教育水平、经济能力和融资能力等因素在住房领域中的作用凸
显（李喜梅，２００３；王海涛等，２００４；刘精明、李路路，２００５；宇宙，２００６；
周运清、张蕾，２００６；王宁、张杨波，２００８；胡蓉，２０１２）。但也有研究认
为，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分层机制具有延续性，昔日的精英在市场
转型中将继续处于优势阶层地位（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Ｂ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ｏｇａｎ，

１９９６）。城市居民的行政级别、位置能力以及所在单位的规模、级别等
再分配权力因素仍然在住房分层中起重要作用（刘欣２００５ａ，２００５ｂ；李
斌，２００２；边燕杰、刘勇利，２００５；张杨波，２００７；李强，２００９；李强、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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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２００９；胡蓉，２０１２）。研究者持续观察到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住房
改革过程中有着正向的回报（李斌，２００２；李喜梅，２００３；王海涛等，

２００４；刘精明、李路路，２００５；刘欣，２００５ａ；边燕杰、刘勇利，２００５；宇宙，

２００６；周运清、张蕾，２００６；张杨波，２００７；王宁、张杨波，２００８；李强，

２００９；李强、王美琴，２００９；胡蓉，２０１２）。
这些研究太过关注在住房改革中哪些群体获益，却没有意识到购

房这个在住房改革过程中的个人自我选择性对住房分层的影响。它们
普遍只关注制度变迁导致影响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而没有看到制度
和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给社会成员带来的机会结构的变化（Ｗｕ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０３；吴晓刚，２００６）。因此，住房获得不能仅仅被看做是市场转
型作用的结果，同时还要考虑不同个体在面临差异性机会结构时做出
的自我选择（见图１）。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观点，自我选择行为发生在
一种 制 度 环 境 中，要 理 解 这 一 行 为，就 必 须 要 考 虑 制 度 因 素
（Ｉｍｍｅｒｇｕｔ，１９９８）。社会制度具有内生偏好，对社会行动者是重要的，
它塑造激励结构（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２００８：６１），并在塑造个人行为
动机和偏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图１：城市住房分层机制

　　福利分房是由政府和单位担负的对居民和职工提供住房的重任。
住房是以单位为基础，按照行政等级进行分配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
租住公房，住房被视为一种社会福利，在单位内部则是按照分房方案进
行分配。单位的分房方案是以打分的形式完成的———设计各种指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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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并对这些指标参数赋予分数，然后按照分数的高低排序和先后分
房。整个分配方案中最重要的参数包括年龄、人口数、技术职称和行政
级别等。年龄越大，技术职称与行政级别越高，分到的住房面积越大，
住房条件越好（杨鲁、王育琨，１９９２）。可见，福利性住房制度并没有塑
造出激励居民购房的机会结构。
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是由福利性住房制度向商品性住房制度的转

变，这种住房制度环境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和机遇结构，影响了在
这些结构中的城市居民努力实现住房利益获得最大化的选择

（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５７，１９６５；Ｂｒｉ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ｅ，１９９８）。在住房改革过程中，由
于公房市场与商品房市场双轨制的出现（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１），是否有机会获
得政府补贴性住房（即公房）及商品房的价格对居民是否进入商品房市
场购房产生了重要影响（Ｆｕ，Ｔｓｅ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０）。１９９８年住房货币
化改革后，福利性住房制度逐步终止，从市场购买住房成为居民获得住
房资源的最主要的途径。货币支付能力成为居民能否获得住房的决定
性因素。由此可见，商品房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
住房资源分配机制上的变化。由于市场机制和权力机制代表了资源配
置的两种不同的制度逻辑，住房制度改革中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了住房
资源的分配机制和住房资源的获得路径。二是住房获得机会结构上的
变化。住房体制改革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机会，低价购买公房和从市场
购买商品房而拥有住房产权。这两个根本性变化对住房分层产生了重
要影响，首先是直接的因果效应，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了城市居民获得住
房的规则发生了变化，直接对城市居民住房分层产生影响；其次是新的
住房分层秩序也可能来源于机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对机会的把握程度。
面对机会，城市居民自我选择购房还是不购房也影响到其在住房分层
中的等级。
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不同时空下城市住房分层机制发生了变

化。住房制度改革前，国家权力机制是影响城市住房分层的主要机制，
城市住房主要通过国家进行再分配。住房制度改革后，城市住房分层
体现了“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的联盟，国家权力机制和市场机制对
城市居民的住房分层均产生重要影响，共同塑造了住房分层的局面。
住房改革的受益者基本是那些有更高政治地位或有更好经济条件的

人，以及那些占有组织资源和权力的单位职工（Ｌｏｇａｎ　ａｎｄ　Ｂｉａｎ，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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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住房分层上呈现了双重分层体系，这是一种独特的“双重再
生产模式”（李路路，２００２）：市场机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住房
资源的分配方式，但国家主导的住房制度渐进式改革，并没有使权力机
制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有的权力机制模式在住房制度转型过程中仍然
被延续下来，而市场机制也同时并行增长（边燕杰、刘勇利，２００５）。

１．参见：广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穗府（１９８９）８０号］，附件一：广州市出售公有住房办
法。

当然，新的分层秩序也可能源于机会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居民对机
会的把握程度，即城市居民的自我选择购房与不购房的结果。塞勒尼
和科斯泰罗（Ｓｚｅｌｅｎｙｉ　ａｎｄ　Ｋｏｓｔｅｌｌｏ，１９９６）曾经指出，市场改革产生了很
多新机会，能够利用这些新机会的人将成为赢家。以广州市为例，在住
房改革过程中，至少出现了两次大的机会结构的变化。第一次是公房
私有化和商品房市场的兴起。广州市政府为了鼓励干部职工早买房
子，曾出台正式文件，为购房者提供优惠政策。例如，凡在方案开始实
施一年内购房的，可按扣除征地和拆迁补偿费后的房价予以优惠

２０％；根据购房者的工龄长短，每一年工龄优惠０．３％；产权单位按方
案向干部职工出售的住房，免缴建筑税、营业税；干部职工购买公有住
房，免缴契税、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监证费、工本费和手续费按规定费
率减收５０％；坚持最低限价原则。产权单位出售的住房，建筑面积标
准售价都不应低于１８０元／ｍ２ 的最低限价；实行一次付清房款和分期
付款两种结算方式。一次付清的，产权单位可按折扣优惠以后的应收
房款减收２５％。分期付款的，首期付款额不得少于应收房款的２０％，

如超过２０％的，每多付１０％，减收３％等。１对体制内单位组织普通居
民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能把握这次机会就可能获得住房，从而
改变自己在住房分层中的地位。对于体制外单位组织的居民而言，商
品房的兴起也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在这一时期，体制内单位组织的居
民一般很少到商品房市场去购买住房，所以较少出现商品房供不应求
的局面，相对来说，商品房价格在这一时期能保持较低的水平，体制外
单位组织居民能把握这次机会也会改变其在住房分层中的地位。第二
次机会是在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间。在１９９８年住房货币化改革后，意味
着居民不可能再从单位获得公房。但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广州市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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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购住房和差额货币补贴政策给部分居民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能把握
这次机会的居民也可能改变其在住房分层中的地位。
可见，在探究住房分层机制时，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要视住房改革

过程中市场和国家之间不同的制度安排，考察权力化机制与市场化机
制对其产生的影响，还要看机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居民把握机会的能力。

三、住房制度变迁与购房策略

中国住房改革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改革的主要政策
取向是公房的私有化和住房的商品化，实现从福利分房制度向商品房
制度的转变（朱亚鹏，２００７；李斌，２００９）。中国住房改革选择了渐进之
路（李培林，２００６），由国家主导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从而提高住房领域市
场化程度的过程，由此导致公房市场与商品房市场双轨制的出现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１）。国有部门的职工可以到公房市场和商品房市场获取
住房，私有部门则只能到商品房市场获得住房。然而，住房研究对住房
市场本身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住房市场作为具体的制度背景对居
民个人购房行为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居民作为“社会行动
者”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边燕杰等，２００８）。在改革过程
中，居民是否成为赢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取决于他们与市场机会的联
系方式（Ｓｚｅｌéｎｙ　ａｎｄ　Ｋｏｓｔｅｌｌｏ，１９９６）。
居民并不完全是静态的社会行动者，简单地受国家与市场支配，而

是动态的社会行动者，通过积极寻找他们在国家与住房市场上的位置
回应国家与市场的影响，选择购房或不购房。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个人
是否选择购房主要是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
尽可能大的利益”。但居民选择是否购房是相当复杂的过程，其表现出
来的“理性选择”行为也是多元的，且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
于购房者而言，其购房的行动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０：１５），而这种“效益”并不只是局限于狭窄的经济领域
中，它还包括文化、情感等众多内容。如果用公式来表达购房者理性选
择行动发生的条件（Ｃｈａｎｇ，１９９３：２４６），可具体如下：

Ｖ ＝ＢＰ－Ｐ′Ｃ
ｉｆ　Ｖｉ＞Ｖｊ，ｔｈｅｎ　Ｖｉｉｓ　ｃｈｏｓｅｎ

在上述公式中，Ｂ相当于行动者从预期购房行动中获得的预期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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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价值；Ｃ 是和行动者相关的预期代价的主观价值，包括行动者预
期的投入和可能受到的惩罚；Ｐ是行动者估计获得成功的可能性；Ｐ′是
行动者估计遭受损失的可能性；Ｖ 是估计其预期行动的纯价值（ｉ是
指购房行动，而ｊ是指不购房的行动选择）。
在这一解释模型中，Ｖｉ（如居民购房）的发生要受到个人实力、对

资源信息的掌握、控制分布和行动后果四种因素的影响。行动的预期
效益（Ｂ）和预期代价（Ｃ）的大小是由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对资源与信息
的掌握与评价决定的，而行动获得效益或遭受损失的可能性（Ｐ与Ｐ′）
与行动中的控制分布及行动后果直接相关。当居民根据自己的实力，
对预期效益和代价进行评估，假设他们认为购房获得的预期效益远远
大于由此付出的代价时，就最有可能会选择购房。
在早期的住房改革阶段，进入商品房市场购买住房的居民往往是来

自非国有部门的、具有强购房意愿的职工，是在社会等级中处于较低位
置，但经济收入较高的居民（朱亚鹏，２００７）。这类居民不像那些在国有部
门的城市居民，后者在这一时期购房并没有失去获得更好公房资源特权
的机会。而国有部门职工则能够在公房市场依靠工龄折扣、原有公房折
旧优惠以及一次性付款的补贴获得了住房所有权，但只能按优惠价购买
一次公有住房，不会轻易从公房市场上购房。由此提出：
假设１：１９９８年前，国有部门晚进入公房市场购房的居民比早进入

公房市场购房的居民具有更高的住房等级。
随着住房货币化改革的深入，福利分房全面终止，意味着国有部门

的居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获得公房，这迫使国有部门中有经济实力的
职工改变购房策略，不仅在公房市场上购房，而且也开始逐渐进入商品
房市场以获得新的优质住房资源。随着有更多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的
居民进入住房市场，住房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价不断上涨。但
在住房改革过程中，那些由于国家政策而获得廉价的优质房改房的城
市居民，因为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较高，往往收入也较高，因此也有能
力在市场上购置多套住房。也就是说，在国家权力机制中获利的阶层，
在市场机制中也能获利。在住房改革过程中，那些由于国家政策而未
能获得住房的城市居民，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较低，单位因为效益差很
难提供住房福利，他们的收入也相对较低，通过市场途径满足自己住房
需求的能力有限。这个在权力机制中被忽略、失利的阶层在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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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会处于不利地位（朱亚鹏，２００７）。因此提出：
假设２：１９９８年后，有更多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的居民倾向于进入

住房市场购房，且进入住房市场购房的居民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越高，
其住房等级越高。
进入住房市场购买住房的人和没有进入住房市场购买住房的人在

背景、收入能力和购房意愿方面都可能有显著差异。那些进入住房市
场购买住房的居民可能有好的工作单位、较高的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
以及较强的经济实力，而没有进入住房市场购买住房的居民的情况则
相反。只有选择购房的居民才有可能获得住房资源，在住房分层中处
于有利地位，不选择购房的居民，不管条件如何好，在住房分层中也将
处于不利地位，由此提出：
假设３：早进入住房市场的居民和晚进入住房市场的居民都比没

有进入住房市场购房的居民的住房等级更高。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２０１０年广州市的千户问卷调查。调查主要采

用多段整群抽样方法，通过甄别问卷，确定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提供者
为调查对象，并入户与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的结构式访谈。此次调查
总共发放问卷１　１２０份，回收１　１１５份，其中有效问卷１　０４２份，有效回
收率为９３．５％。

２．住房面积指居民住房的建筑总面积，参考广州市廉租房要求５０ｍ２以内为基准，将５０ｍ２以
下赋值１分，每增２０ｍ２加１分，依此类推；住房价值指居民有产权的住房的市场总价值，参
考广州市２０１０年７月份的住房均价１０　３８６元／ｍ２，将住房价值在５０万元及以下赋值１分，
每增２０万元加１分，依此类推；低档社区、中档社区和高档社区分别赋值１、２、３分。由此将
赋值分加总，构成住房等级变量。

（二）研究变量
１．因变量　住房等级。住房等级是根据住房产权、住房数量、住
房面积、住房价值及住房区位等指标２对居民住房进行赋值的基础上
建构的。

２．自变量　分别包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购房年龄、购房年龄
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单位性质、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家庭人口、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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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父母是否资助和是否继承。其中，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分别操作
化为受教育年限和行政级别；购房年龄主要由被访者购房年份减去出
生年份计算所得；购房年龄平方主要是用来探寻购房年龄变量的非线性
效用；单位所有制类别分为体制内（包括国家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和体制外（包括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两类；入业时间主要分为

１９９８年前和１９９８年后。相关变量的基本描述统计见表１。
表１：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样本数（个）有效百分比（％） 变量 样本数（个）有效百分比（％）

性别 入业时间

　男（＝１） ４６５　 ４４．７０ 　１９９８年前（＝０） ８７２　 ８３．６９

　女（＝０） ５７７　 ５５．３０ 　１９９８年后（＝１） １７０　 １６．３１
婚姻 父母是否资助

　已婚（＝１） ９５１　 ９１．２７ 　资助（＝１） ２３５　 ２２．５５

　未婚（＝０） ９１　 ８．７３ 　未资助（＝０） ８０７　 ７７．４５
政治面貌 单位性质

　中共党员（＝１） ８６　 ８．２５ 　体制内单位（＝１） ５３９　 ５１．７３

　非中共党员（＝０） ９５６　 ９１．７５ 　体制外单位（＝０） ５０３　 ４８．２７
技术职称 行政级别

　无职称（＝０） ８７２　 ８５．９１ 　无级别（＝０） ９４０　 ９０．２１

　有职称（＝１） １７０　 １４．０９ 　有级别（＝１） １０２　 ９．７９
住房数量 住房产权

　０套住房（＝０） １７２　 １６．５１ 　无产权（＝１） １８５　 １７．７５
　１套住房（＝１） ７１２　 ６８．３３ 　有产权（＝２） ８５７　 ８２．２５

　２套及以上住房 １５８　 １５．１６ 平均值 标准差

是否继承 购房年龄 ２６．６０　 １５．７０
　继承（＝１） １５６　 １４．９７ 购房年龄平方 ９５３．８９　７９５．４０

　未继承（＝０） ８８６　 ８５．０３ 家庭人口 ３．１４　 ０．８５
住房小区 个人年收入（取对数） １．３０　 ０．７０
　低档小区（＝１） ５１３　 ４９．２３ 住房面积（取对数） ４．３１　 ０．６３

　中档小区（＝２） ４８７　 ４６．７４ 住房价值（取对数） ４．１８　 ０．６３

　高档小区（＝３） ４２　 ４．０３ 受教育年限（年） １１．１８　 ２．６０

　　注：住房数量１套赋值１分，２套赋值２分，依次类推。

五、购房对住房分层的效应分析

（一）内生性的确认
通过调查收集的数据资料往往包含购房者群体和不购房者群体，

这两个群体在背景和收入能力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购房者群体往往
拥有好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工作单位，而不购房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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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工作单位都较差。将两个非常不
同的群体放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异质性很强的群体。住房分层也可能是
行动者之间不可观测的变量造成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如行动者的理性
选择造成了一些人购买住房，一些人不购买。如果这个选择过程中的
很多影响因素研究者并不能观察到，就产生内生性问题。
为了确认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来计算购房与不购房对住房分层的效应，其结
果具体见表２。

表２：是否购房对住房分层效应在ＯＬＳ和ＰＳＭ上的差异

多元回归模型
（ＯＬＳ）

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ＰＳＭ）

ＡＴＴ　 ＡＴＵ　 ＡＴＥ

差异
ＯＬＳ－ＰＳＭ

基准模型 ０．３２１＊＊＊ ０．６３８＊＊＊ ０．６５９＊＊＊ ０．６４９＊＊＊ －０．３２８

　　注：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２显示，ＰＳＭ模型估计的效应均高于ＯＬＳ模型，在是否购房对
住房分层效应中，ＯＬＳ模型估计的效应与ＰＳＭ 模型估计的效应相差

３２．８％，这表明在模型中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低估了是否购
房对住房分层的效应，这个问题并不随着传统的ＯＬＳ模型中加入控制
变量而改善。因此，在分析住房分层的机制时不能忽略内生性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３．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原理可参见：梁玉成（２０１０）。

　　传统的住房分层机制研究范式往往采用一般回归分析方法。一般
回归分析是假定研究对象随机发生，并通过控制所有重要影响因素分
析解释变量的效应。但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也常会存在内生性问题，这
可能是由可以观测到的变量造成，也可能是由不可观测到的变量造成
的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基准差异，或者是实验前两组之间的异质性。这
种情形下回归分析做出的因果估计往往不精确，甚至是错误的（梁玉
成，２０１０）。居民的购房决定并不是随机的，他们根据个人的特征（如人
力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等的拥有状况）和结构特征（如单位的住房
福利等的情况）来决定自己是否购买住房，这就产生了自我选择问题。
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分析，３该模型可以将那些不可观测的偏误纳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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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内生性问题可以写成如下模型：

ｙ＊ｉ ＝ｘ′ｉβ＋δＳｉ＋ｕｉ
其中，ｙ＊ｉ 代表住房等级，ｕｉ 代表随机误差项（ｒａｎｄｏｍ　ｅｒｒｏｒ），ｘｉ 代表
解释变量，β代表解释变量ｘｉ 的系数，δ∈Ｒ 是内生性变量的系数。
是否购房的选择模型为：

Ｓ＊ｉ ＝ｚ′ｉγ＋ｖｉ

Ｓｉ ＝
１ ｉｆ　Ｓ＊ｉ ＞０；

０ ｉｆ　Ｓ＊ｉ ≤烅
烄

烆 ０
其中，Ｓ＊

ｉ 代表是否购房的亚变量Ｓｉ 的潜在变量，γ代表一个Ｌ×１的
系数矢量，ｖｉ 表示残差项。根据马德拉（Ｍａｄｄａｌａ，１９８６）的模型，可以
计算条件期望住房等级为：

Ｅ１ ＝β１Ｘ＋ρ１φ
（ｚ′ｉγ）
Φ（ｚ′ｉγ）　

（购房时获得的住房等级）

Ｅ２ ＝β２Ｘ－ρ２ φ（ｚ′ｉγ）
１－Φ（ｚ′ｉγ）

（不购房时获得的住房等级）

在此，φ（ｚ′ｉγ）和Φ（ｚ′ｉγ）分别表示以ｚ′ｉγ为变量的标准正态分布的密

度函数和累计概率密度函数。＋φ
（ｚ′ｉγ）
Φ（ｚ′ｉγ）
和－ φ（ｚ′ｉγ）

１－Φ（ｚ′ｉγ）
代表了观测

不到的居民的能力或者偏好带来的选择，是对于自我选择性的纠正，

ρ１与ρ２由估计产生。如果ρ１与ρ２显著不为零，就说明对于选择性的纠
正是有必要的。

在ρ１ 与ρ２ 显著的情况下，存在以下四种可能：

ρ１ ＞０，ρ２ ＜０：说明选择购房的人，其购房的价值超过平均水准；
不选择购房的人是源于其购房带来的收益是负的，不购房反而带来更
好的收益。总体而言，无论购房或者不购房的人，都获得了比随机安排
情况下更好的收益。所以对于购房或者不购房的人都是正强化。

ρ１＞０，ρ２＞０：我们抽取到的那些购房的人，无论其购房或者不购
房，其收益均高于随机抽取到的购房或者不购房的人，同时购房的收益
高于不购房，即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高的居民倾向于购房。那些不购
房的人，无论其购房或者不购房，其收益均低于随机抽取到的购房或者
不购房的人，并且其不购房的收益低于购房。在这里，对购房的人是正
强化，但对不购房的人则是负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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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１＜０，ρ２＜０：我们抽取到的那些购房的人收益低于随机抽取到的
购买的人，即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高的居民倾向于不购房。

ρ１＜０，ρ２＞０：购房的人获得的收益低于平均水平，不购房的收益
很高。这是一个现实中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况。

（三）分析结果
１９９８年，广州市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
政策”的原则，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７日以后参加工作的属于“新人”，参加住
房货币化补贴计划，９月２７日之前参加工作的“老人”可以选择接受货
币补贴或享受福利分房。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广州市还实施了换购、补购
住房和差额货币补贴政策。自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广州市全面停止实
物分房，实行货币化分房。可以说，广州市１９９８年的住房制度货币化
改革不仅使住房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也彻底改变了广州居民的购
房行为模式。因此，我们将时间划分为１９９８年以前和１９９８年以后（见
表３）。以下是不同时间内生转换模型的实证结果与发现。
第一，无论对于全体的结果，还是对于分时期的结果，独立模型的

似然估计及相关检验都表明，选择偏误调整是显著的。同时，在购买住
房和不购买住房这两个不同体制模型中，一批变量的系数有显著差异，
说明需要分成不同的样本体制类型。
第二，对于全部时期的模型，ρ１（ｒｈｏ＿１）＞０且显著，分时期结果则显

示，在１９９８年之前，ρ１（ｒｈｏ＿１）＜０且显著，１９９８年之后，ρ１（ｒｈｏ＿１）＞０
且显著。这表明，对购房的人而言，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进行，尤其是
在开始住房货币化改革，停止福利分房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

１９９８年之前，能力强的人倾向于不购房；而到了１９９８年之后，购房的
人是能力很强的人，其获得住房的能力高于随机样本。
第三，对于全部时期的模型，ρ２（ｒｈｏ＿２）＜０且显著，分时期结果则显

示，在１９９８年之前ρ２（ｒｈｏ＿２）＜０且显著，１９９８年之后，ρ２（ｒｈｏ＿２）＞０
且显著。其含义是，总的来说，不购房的人住房等级要高于随机抽取到
的人，不购房的群体如果购买住房，其住房等级会显著降低。随着住房
市场化改革的进行，特别是停止实物分房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即
在１９９８年前，购房的人的住房等级低于随机样本，不购房是因为购房
带来的收益是负的，不购房对他们来说更加有益；１９９８年之后，情况发
生了根本变化，购房的人的住房等级明显高于随机样本，不购房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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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等级明显低于随机样本。
综上所述，在全部时期的模型中，入业时间是显著的，说明在１９９８

年前后，人们是否购房的行为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具体而言，有能力
的人在１９９８年之前倾向于不购买住房，因为购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
的回报；而在１９９８年之后，有能力的人则倾向于购房，并且购买住房会
带来丰盈的净回报。没有购房的人如果购买了住房其住房等级会得到
很大提高。

４．广东省、市机关对干部、职工住房分配控制面积的规定是：（１）副省长或行政七级以上（含
七级）的干部建筑面积１８０ｍ２／户，最高不得超过２３０ｍ２／户；（２）委办厅局级干部建筑面积

１００ｍ２／户（最高不得超过１３０ｍ２／户）；（３）处级干部建筑面积８０ｍ２／户，最高不得超过１００
ｍ２／户；（４）科级干部，建筑面积７０ｍ２／户，最高不得超过８５ｍ２／户；（５）一般干部及其他职
工，建筑面积５０ｍ２／户，最高不得超过７５ｍ２／户；（６）离退休干部职工，按干部、职工离、退休
的政策规定执行；（７）单身职工住集体宿舍的，按７ｍ２／人（净空面积计）左右安排，科以上干
部按１２ｍ２／人左右安排；（８）没有行政职务的科技、教育，文艺、卫生、体育等人员，按省委粤
发（１９８２）７２号文件的规定，比照其同级出行政职务标准执行。引自：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
《关于省政府直属机关房屋管理的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府（１９８３）６８号］。

５．参见：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关于省政府直属机关房屋管理的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府
（１９８３）６８号］。

６．参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意
见的通知［粤府（１９９５）４４号］。

７．凡全民和集体单位出租的公有住房，租金低于现行“广州市民用公房住宅租金计算标准”的，统
一按本规定的标准计租，并统一实行以承租户为补贴对象，由承租人所在单位，按租金的４０％计
发房租补贴的办法。引自：广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穗府（１９８９）８０号］。

如何理解以上的发现？首先，在１９９８年以前的福利分房时期，住
房分配标准主要是依据职工的行政级别４和资历。据此，能力强的人
或者说行政级别高的人能够分得条件相对较好的住房，而且住房租金
并不高。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广州市房租单价最高０．１８元／ｍ２，最低

０．０５元／ｍ２。５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根据职工收入的增加逐步提高住
房租金，租金水平按占上年双职工家庭平均工资总额的比例确定。

１９９５年为３％，以后每年递增２％，２０００年将会达到１５％。６在提高住
房租金的同时，为抵消改革给居民增加的负担，广州市政府下文由承租
人所在单位，按租金的４０％给承租人发放房租补贴。７而且，在福利分
房时期，住户的权利也有了基本保障，除非他们调换到更好的住房或者
是调动了工作单位，否则，一般情况下，职工可以一直租住单位分配的
住房，甚至可以由其子女继承（朱亚鹏，２００７：４９）。因此，公房的低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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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权利能得到保障，致使能力强的人或者说行政级别高的人并没有购
房的意愿。１９９８年以前，在模型２的选择模型中，政治资本的系数为

－０．５６３且显著，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８．参见：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关于省政府直属机关房屋管理的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府
（１９８３）６８号］。

其次，在住房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住房供应的双轨制，
即国有单位向其职工按照优惠价格提供住房的公房市场和按照由房地

产开发商提供的实行公开市场价的商品房市场。事实上，在住房货币
化改革前，商品房市场仅仅是城市居民获得住房的较为次要的渠道。
单位通过建房或者从市场上购买住房，在向职工提供住房福利方面仍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朱亚鹏，２００７）。在公房市场，广州市政府规
定，每个干部职工家庭，包括夫妻、未婚子女和赡养的老人，只能按优惠
价购买一次公有住房。干部职工购房之后，如果发生职务变动时，其原
来已经购下的住房也不能因此再根据优惠办法重新作相应的变动。而
且，凡居住自有私房且私房面积已超过省规定的住房分配控制面积的，
不得再按优惠办法购买公房。８这就意味着，一旦购房，无论是购买公
房还是商品房，都会失去优惠购买公房的机会。一般来说，随着现代化
的发展，新建的公房质量普遍优于旧公房。所以，对能力强的人或行政
级别高的人来说，购房意味着不能更换或购买可能更好的公房，自己的
利益会受损，不购房则意味着有机会更换或购买可能更好的公房，这反
而对自己有利。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
达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科尔曼，１９９０）。因此，在１９９８年以前福利
分房时期，能力强的人或行政级别高的居民倾向于不购房，这其实是一
种理性的选择。
在１９９８年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福利分房全面终止后，居民的购

房行为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是否有机会获得公共住房对职工是否进
入商品房市场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朱亚鹏，２００７）。１９９８年住房的货
币化改革意味着居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获得公房，这迫使居民不得不
加紧购公房。如图２所示，广州居民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的补购和换购期
间，年均购房人数最多。而在商品房市场，房价的逐年攀升，也使居民
意识到购房甚至越早购房对自己越有利，不购房则对自己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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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广州市抽样调查样本中年均购房人数

　　考虑到１９９８年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居民属于不同的子样本群，存
在住房等级上的差异，因此，我们在空间上重新分体制做了两个内生性
转换模型。表４显示的是将１９９８年前体制内外分开的分析结果。

（三）选择模型的研究结果与说明
从选择模型的角度来分析，比较１９９８年后、１９９８年前的体制内和

体制外这三组内生性转换模型的结果（见表５）可以发现，居民个人经
济收入、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在１９９８年前体制外和１９９８年后对是否
选择购房起正向作用，这也与ｒｈｏ＿１＞０且显著的理论含义是一样的，
并相互印证，即能力越强的人越倾向于购房；居民个人经济收入、政治
资本和人力资本１９９８年前在体制内对是否购房起负向作用，这也与

ｒｈｏ＿１＜０且显著的理论含义是一样的，并相互印证，即能力越强的人越
不倾向于购房；无论是在１９９８年前还是在１９９８年后，父母的资助都会
提高居民购房的意愿，而居民如能继承父辈住房，则在很大程度上会降
低居民的购房意愿，但体制内则没有显著差别。
前文对前两个方面已经做了说明，不再赘述。１９９８年前体制外居

民和１９９８年后居民的住房获得方式是一样的，即只能到商品房市场中
获得住房。而商品房市场的特点是价格高且上升速度快。１９８４年广
州市新开发的小区商品住宅售价５１３元／ｍ２，１９８８年为１　５００元／ｍ２

（李斌，２００２：８１），１９９８年为４　９７２元／ｍ２，２０００年为４　０００元／ｍ２ 左
右，２００８年为８　０１２元／ｍ２，２０１０年９月为１１　８５０元／ｍ２。９广州房价

９．参见：《广州十年房价：一根与经济大发展平行跃升的阳线》，《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０－１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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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比更是高达１２．０９。１０因此，居民的购买力无疑是获得商品房的关
键所在。对一般居民来说，购房有较强的经济压力，父母资助可以提高
居民的购买力，从而提高他们的购房意愿，而居民继承父辈住房，则在
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其购房意愿。与之不同的是，尽管广州是房地产业
商业化最早的城市，但在１９９８年以前，福利分房是广州人的梦想等待，
“商品房”这三个字对于多数人是有些陌生的。１１只要有机会获得公房，

体制内居民就不会轻易购房（朱亚鹏２００７：１８）。因此，１９９８年前，父
母资助或继承父辈住房对体制内居民购房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也是合情

合理的。

１０．参见：广州人买楼难过沪杭 房价收入比位列全国第四，网址：ｈｔｔｐ：／／ｈｏｕｓｅ．ｆｏｃｕｓ．ｃｎ／

ｎｅｗｓ／２００９－０４－２１／６６２１５５．ｈｔｍｌ。

１１．参见：《广州十年房价：一根与经济大发展平行跃升的阳线》，《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０－１０－２９）。

表５：选择模型中关键变量的系数对比
１９９８年前

体制内模型 体制外模型
１９９８年后

政治资本（行政级别） －０．０３１２＊ ０．１３９０＊ ０．２８７０＊
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 －０．２１９０＊ ０．１９５０＊ ０．２１４０＊
个人年收入（对数） －０．０５８１＊ ０．７３８０＊＊＊ ０．５２７０＊＊
父母资助（未资助＝０） －０．２８６０　 ０．５８４０＊＊＊ ０．４９２０＊
是否继承（非继承＝０） ０．２９９０　 ０．７７２０ －０．９４８０＊＊＊

　　　　　注：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５所显示的即是从再分配程度降低和市场化程度增加的顺序，结
果显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住房货币化改革后，房价日益飙
升，面对这一社会情境的转变，有能力的人选择购买住房（ｒｈｏ＿１＞０且显
著）；不购买住房的人，其利益将会受到损害（ｒｈｏ＿２＞０且显著）。

六、结论与讨论

城市住房分层不仅是权力机制和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而且是居
民自我选择作用的结果。我们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探讨了住房分层
机制中的自我选择效应：在１９９８年之前的体制内，能力强的人倾向于
不购房；而在１９９８年之前的体制外和１９９８年以后，能力强的人倾向于
购房。在１９９８年前的体制内，不购房者如果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下降；

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上升。在１９９８年前体制外和

１９９８年后，那些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高的居民实际购房时，其住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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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会更高；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下降。当然，就购房或者
不购房而言，可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选择过程。描述这个选择过程的
选择函数，应该不但与行动者所拥有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
等个体特征有关，还受到购房过程所处的宏观社会情境的影响。而要
深入研究这个选择函数，需要包含行动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购房行
为和结果的动态数据。就目前而言，在面对截面数据时，内生转换回归
模型可能是最好的分析方法（梁玉成，２０１０）。
新制度主义强调社会分层机制的差异是由于其背后的制度框架的

变化，这种制度框架的变化形成了多样的利益和机遇结构，从而影响了
这些结构中的人努力实现权力和资源最大化的选择。也就是说，新制
度主义是一个以“约束性的选择”为核心的分析框架（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５７，

１９６５；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Ｂｒｉ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ｅ，１９９８）。我们利用内生转换
回归模型发现了福利分房制度向商品房制度转变过程中住房分层机制

中的自我选择性。从新制度主义来理解，社会制度就是某种规则，界
定、约束了社会行动者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采用的策略。制度是
可以设计的，其结果主要取决于所设计制度内含的激励与约束。制度
通过塑造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影响政策结果，制度构成了社会行动者的
“策略背景”。福利分房制度所塑造激励结构是社会行动者主要从国家
体制内获得公房，在这种背景下，社会行动者倾向于不购房，从长远看，
可能在住房分层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在住房商品化的制度环境下，它所
塑造激励结构是社会行动者主要从公开市场获得商品房，社会行动者
倾向于购房，从而在住房分层中受益。但由于中国住房市场与制度的
不健全，居民选择购房与否的自主性十分有限。
福利分房制度与商品房制度这两种不同制度的内生偏好致使社会

行动者采取了不同的购房策略。同时，新制度主义还认为，社会行动者
也塑造了制度，制度是基于社会行动者的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薛晓
源、陈家刚，２００４）。在福利分房制度中，不购房者往往是权力精英和专
业精英，他们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市场的参与者（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
他们所制定的分房规则肯定最有利于他们自己。在１９９８年住房货币
化改革后，广州市１９９９年又出台“补购、换购”政策就是典型的注脚。
通过这种制度创新使他们赶上了“末班车”，从而提高其住房收益水平。
因此，社会行动者的自我选择购房与不购房是一种“约束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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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ｅ，１９９８；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５７，１９６５），不能
脱离在其中建构了激励的制度框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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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制度变迁下的住房分层与自我选择性流动


